



[bookmark: _Toc91056586]“2018-2019年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选聘”项目
房地产评估机构分包
谈判报价一览表 （最终报价）
（正本）
被邀请谈判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BOC-ZH-2018014-5  
单位：人民币元                  
	单个物业报价
（不含增值税报价）
	增值税额
	单个物业报价
（含增值税报价）
	税率（%）
	备注

	按照估价标的物，每个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收费18.87万元整人民币，每个现金流测算报告收费9.43万元整人民币，每个调研报告收费9.43万元整人民币
	按照估价标的物，每个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增值税额为1.13万元整人民币，每个现金流测算报告增值税额为0.57万元整人民币，每个调研报告增值税额为0.57万元整人民币
	按照估价标的物，每个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收费20万元整人民币，每个现金流测算报告收费10万元整人民币，每个调研报告收费10万元整人民币
	6%
	


说明： 
1、 本项目谈判须对第三部分技术需求说明书中所有需求进行报价。
2、 报告包括：调研报告、评估报告和现金流报告。
3、 谈判总价款为项目现场交货价，已包括与本次采购全部货物和伴随服务相关的所有税费以及被邀请谈判人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含差旅、食宿及其他杂费），被邀请谈判人承诺在项目成功发行后收取。
4、 [bookmark: _GoBack]被邀请谈判人须承诺提供增值税合法抵扣凭证（即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
5、 被邀请谈判人须承诺在增值税合法抵扣凭证开具后20个自然日内将凭证提交至采购方。
被邀请谈判人名称（盖章）：                       
被邀请谈判人代表（签字）：	  


